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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3B002369_1_1618205420545.doc)

主旨：「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改制行政法人繼續任用軍職人員人

事管理辦法」業經本院於103年4月16日訂定發布，檢送上

開辦法條文1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，不含國防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

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行政院法規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劃處、組編人力處、培訓考用處、給

與福利處、法規會(均含附件) 2014-04-17
08:20: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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